附件1：
2025年度江北新区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指南

为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2025年度农业产业化项目申报指南。
一、扶持对象
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基本条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正常，财务管理规范，历年生产销售财务记录完整；信用良好，近2年无严重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二、建设内容
农业产业化：支持农业主导产业链发展，聚焦“专、精、新、特”，突出延链、补链、强链重点环节扶优扶强；支持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农产品及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加工、设备购置及配套加工厂房；支持农产品冷链物流仓储运输设施设备购置及农产品分拣包装仓库建设；支持智慧农业建设、农业技术装备提升等；支持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bookmark: bookmark8]三、补助标准和期限
财政资金补助方式为先建后补、以奖代补，补助标准不超过总投资的50%，项目建设单位总投资原则上不得低于40万元。根据项目储备及上级专项资金切块情况，农业产业化类单个项目财政补助金额原则上最高不超过100万元。项目实施期限为：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四、申报、立项程序及材料报送
1. 申报、立项程序：各街道、平台（园区）相关部门要对照项目申报指南及相关文件要求，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申报。同时，要认真审核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对材料的真实性及申报主体和建设内容合规性负责，并做好实地勘验工作，填写勘验勘测意见。南京国家农创中心会同区财政局按照“资格审查、工作任务、资金指标、择优立项”的程序批复立项项目及资金补助计划。
[bookmark: _GoBack]2. 材料报送：申报材料由街道、平台（园区）相关部门统一组织上报。具体申报材料包含：项目申报标准文本、社会法人信用查询报告及相关证明项目合规、合法并符合申报条件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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